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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纪录片 《人生一串》

的海报和店招出现在了某烧烤店

内， 为此， 纪录片的著作权人将烧

烤店告上法院。 近日， 浦东新区人

民法院受理了上海宽娱数码科技有

限公司、 旗帜 （上海） 数字传媒有

限公司诉郭万强、 长春市南关区钱

锋炭缸烧烤总店 （下称钱锋炭缸

店）、 长春市宽城区人生一串郭万

强吊炉烧烤店 （下称人生一串郭万

强烧烤店）、 上海汉涛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 （下称汉涛公司） 著作权侵

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两原告是纪录片 《人生一串》

的著作权人。 两家公司表示， 该片

播出后， 其名称“人生一串” 亦获

得了较高的知名度、 美誉度和显著

性， 构成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

公众已就该名称与原告之间形成固

定联系。 同时， 纪录片的制作方通

过大量智力与财产投入和创造性劳

动， 使该片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 并享有基于该片形成的商业

信誉、 商业价值及衍生商品及服务

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交易机会。

2019 年 8 月， 原告授权案外人经

营的“纪录片 《人生一串》 主题餐

厅” 开业。

但令两家公司气愤的是， 钱锋

炭缸店、 郭万强烧烤店早在之前就

抢注了“人生一串” 的商标。 原告

方表示， 钱锋炭缸店曾是拍摄纪录

片 《人生一串》 的烧烤店之一。 在

原告对其拍摄后短短几日后， 该烧

烤店即恶意抢注了“人生一串” 商

标， 后又于 2019 年 4 月使用“人

生一串” 为字号设立了人生一串郭

万强烧烤店。 同年 5月， 该店铺擅

自开通“人生一串住邦广场店” 微

信公众号， 自称为“人生一串全国

总店” “人生一串烧烤线下体验

店”， 并以“人生一串总店” 名义

发展加盟商， 收取高额加盟费。 原

告公司认为， 烧烤店擅自使用纪录

片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 误导公

众并造成混淆， 使公众误认被告店

铺为原告“人生一串” 店铺， 构成

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此外， 被告钱锋炭缸店擅自在

店内张贴 《人生一串》 海报， 使用

《人生一串》 宣传语， 被告人生一

串郭万强烧烤店在店内播放原告纪

录片 《人生一串》， 并在其公众号

上使用该片文案及宣传语， 两被告

均严重侵害了原告著作权。

同时， 由于被告在大众点评网

上开通了网上烧烤店并以“人生一

串” 名义进行网络宣传， 原告认为

运营该网站的被告汉涛公司亦应承

担共同侵权责任。

据此，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

令四被告共同承担停止侵权、 刊登

声明消除影响并赔偿损失 500 万元

的民事责任， 并要求被告人生一串

郭万强烧烤店停止使用含有“人生

一串”的字号并做工商登记变更。

对此， 烧烤店认为自己不构成

不正当竞争。 原、 被告不存在竞争

关系， 且被告作为“人生一串” 注

册商标的权利人， 使用该商标进行

商业经营的行为是完全合法合理

的， 不构成擅自使用有一定影响的

商品名称， 亦不构成虚假宣传。 同

时， 被告的被诉侵权行为不构成著

作权侵权。 被告钱锋炭缸店作为纪

录片 《人生一串》 的拍摄对象之

一， 在其店内播放与其有关纪录片

片段， 是合理的使用行为。 纪录片

的片段不能完整地体现纪录片， 没

有对权利人的作品产生实质性替代

的后果。 被告汉涛公司认为， 其仅

是平台经营者， 尽到了合理注意义

务， 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据悉， 浦东法院将择期对本案

进行开庭审理。

“人生一串”缘何变成“烤肉一串”
一烧烤店店招撞脸纪录片《人生一串》被诉侵权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王平

本报讯 原本天真可爱的三岁

宝宝小明， 突然腹泻并持续发热。

最终， 在瑞金医院诊断为慢性髓系

白血病。 小明父母遂向其投保的保

险公司理赔。 然而， 尽管小明所患

疾病符合重疾险的相关约定， 保险

公司却拒绝理赔， 甚至通知小明解

除合同。 后小明父母以小明名义诉

至松江区人民法院， 法院审理后却

支持了保险公司的做法， 这是为何

呢？

3 月 14 日至 21 日短短一周时

间里， 小明六次就诊于相关医院的

内科、 血液科， 并被初步诊断为白

细胞疾患， 被医师建议骨穿。 3 月

23 日，小明的母亲为小明投保了重

大疾病险。 在保险公司的个人情况

告知书上，小明的母亲在“是否有长

期发热、是否有就诊记录、是否患有

或被怀疑患有血液病” 等选项中填

写“否”。 8 月 13 日， 瑞金医院诊

断小明患有慢性髓系白血病。

庭审中， 小明父母认为， 其以

原告为被保险人， 向被告投保两个

险种 （含重疾险）， 并支付相应保

费。 保险期间， 原告被确认患有慢

性髓系白血病， 符合保险合同约定

的重大疾病。 原告向被告提出理赔

申请， 被告拒赔， 并要求解除保险

合同。 被告的行为侵犯原告合法权

益。

保险公司认为， 虽原告确诊的

白血病属于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范

围， 但因其父母投保时没有履行如

实告知义务， 故保险公司有权拒绝

赔付， 并反诉要求解除保险合同。

法院经审理认为， 原告年纪尚

幼即遭受病痛， 其经历令人同情。

但即便如此， 作为小明的妈妈仍应

秉持诚实信用原则， 在保险人就被

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时， 履

行如实告知义务。 投保人故意未履

行如实告知义务， 足以影响保险人

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

率的， 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 根据

法院查明的事实， 小明母亲为小明

投保时， 小明在近期已六次就诊于

相关医院的内科、 血液科， 并被初

步诊断为白细胞疾患， 被医师建议

骨穿， 然而小明母亲却未履行如实

告知的行为， 显然足以影响保险公

司的决定， 保险公司解除合同并无

不当。 法院据此确认保险合同解

除， 并驳回的小明的全部诉讼请

求， 二审亦维持原判。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黄女士在医院停车

场， 被流浪狗挡了路。 当她上前查

看时， 这只狗蹿起咬伤了她。 恶犬

逃之夭夭后， 黄女士将医院及停车

场管理公司一起告上法院， 请求判

令两者为其伤情买单。 日前， 浦东

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2018 年 3 月 22 日， 黄女士陪

朋友至浦东某医院就诊。 黄女士回

忆说， 当天她准备从医院停车场开

车离开时， 看到有一条狗趴在地

上。 “我出于好心上前查看， 岂料

这只狗突然蹿起将我的左脚咬伤。”

黄女士说， 她之后又返回医院就

诊， 被诊断为“左足多发性动物咬

伤”， 由于伤情较重， 黄女士不得

不住院治疗。 黄女士认为， 医院和

停车场管理公司作为公共场所的经

营管理者， 未尽到安全无瑕疵的安

全保障义务， 对她因此遭受的损害

理应承担侵权责任。 为此， 她起诉

医院和停车场管理公司， 索赔各项

经济损失合计 3.3万余元。

对于黄女士的受伤， 医院指出

咬伤她的是一只流浪狗。 事发前，

这只狗被他人车辆压伤了脚， 受到

惊吓后趴在地上。 而黄女士上去用

脚触碰它， 因该犬是受惊状态， 故

导致咬伤她。 医院方还提出医院停

车场是外包给某公司经营管理的，

因此医院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

停车场管理公司承认它确系本

案所涉停车场的经营管理者， 但在

与医院的相关合同中并无对流浪狗

进行管理的工作职责。 黄女士作为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知道并应当

知道用脚踢弄流浪狗可能会对自己

造成损害， 且流浪狗作为生命体在

受到外部威胁时出于动物本能进行

反抗亦是众所周知的道理， 现黄女

士未注意自身安全主动上前踢弄流

浪犬被咬伤， 该损害完全因她自己

造成， 停车场对此不存在过错， 因

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黄女士的全部

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后认为， 从事经营活

动的场所管理人， 负有合理限度范

围内的使他人免受人身及财产损害

的法定义务， 未尽安全保障义务造

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 被告停车场管理公司作为本案

所涉停车场的经营管理者， 依法应

对在其场所内的他人承担安全保障

义务。 结合本案， 犬是具有攻击性

的动物， 可能会对他人造成损害，

停车场管理公司应对逗留在停车场

内无人管理的犬只采取一定的合理

防范措施， 谨慎注意避免发生犬只

伤害他人事件， 现无证据证明停车

场管理公司已采取了相应防范措

施， 其不作为是造成黄女士损害的

原因之一， 存在一定的过错。 因此

停车场管理公司应当对黄女士的损

害承担相应侵权责任。

同理， 黄女士作为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人， 应当知道主动亲近接触

犬只可能会遭受犬只攻击造成自身

损害， 现黄女士疏于注意自身安全

上前查看犬只， 被犬咬伤， 其对自

身损害的发生亦存在一定的过错，

根据过失相抵原则可以依法减轻侵

权人的责任。 具体责任比例， 法院

根据双方的过错大小、 原因力比

例， 结合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

度， 酌情确认由停车场管理公司对

黄女士的经济损失承担 40%的责任

份额。 医院由于不是本案所涉停车

场的经营管理者， 黄女士要求其承

担安全保障义务， 缺乏事实、 法律

依据， 法院未予支持。 最终法院判

决停车场管理公司赔偿黄女士经济

损失 1.1万余元。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严丹池

本报讯 刘先生在租车时发生

过道路交通事故， 但未损伤车况，

也按期归还， 为何拖了一年多还拿

不回租车保证金， 反遭租赁公司索

赔 56700元？ 近日杨浦区人民法院

审理了本案， 一审裁定租赁公司与

刘先生签订了“霸王条款”， 驳回

该公司向刘先生的索赔诉请， 并要

求退还刘先生的保证金和其他垫付

费用。

2018 年 9 月， 刘先生与租赁

公司签订 《汽车租赁合同》， 约定

刘先生向租赁公司承租轿车一辆，

月租金为 3400 元， 并支付车辆押

金 10000 元。 合同签订、 付款后，

刘先生当日提取所租车辆。

2018 年 11 月， 刘先生驾驶所

租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伤， 但

该车辆无损伤、 无维修。 交警到场

后开具交通事故认定书， 认定事故

双方承担同等责任。 事故发生后，

刘先生为伤者垫付了医疗费 4200

元。

而后， 事故伤者、 租赁公司与

保险公司达成协议 ， 协议赔款

150000 元。 保险公司在收到刘先

生垫付医疗费的发票后， 便将

4200元转入了租赁公司账户。

2018 年 12 月， 车辆租赁期已

满， 刘先生按期将所租车辆归还给

租赁公司， 并当场做了验收。 但之

后其多次向租赁公司催要保证金及

保险公司报销的 4200 元， 租赁公

司却以各种理由拒绝退还。

“明明合同已到期、 车辆已验

收、 保险公司已赔付， 为何迟迟不

退我保证金及垫付的费用？” 刘先

生深感懊恼， 遂诉至法院， 要求租

赁公司返还租车保证金 10000 元，

并退还垫付医疗费 4200元。

谁料， 租赁公司反诉要求刘先

生赔偿， 他认为： 因汽车租赁合同

约定， 承租方发生有责交通事故，

保险理赔金额 10000 元以上， 刘先

生应承担保险理赔金额的 30%即

45000 元； 又由于刘先生未赔付该

费用， 故违反了合同约定， 还应当

支付月租金 50% （1700 元） 和押

金 100% （10000 元） 的违约金，

费用合计 56700元。

莫名的赔付要求令刘先生很是

气愤， 他辩称， 租赁公司在没有任

何证据证明其存在损失的情况下，

依据合同的格式条款提出赔偿要

求， 是不公平的。 且在签订合同

时， 租赁公司并没有对该格式条款

进行充分说明和解释。 另外， 自己

也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 因此， 租

赁公司没有理由要求赔偿 45000

元， 也不同意支付违约金 11700

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刘先生要

求租赁公司退还支付的保证金和垫

付的 4200 元医疗费， 于法有据，

予以支持。 对于租赁公司反诉要求

刘先生赔付 45000 元的诉讼请求，

因其所依据的合同条款中存在免除

租赁公司责任、 加重刘先生责任的

内容， 且在合同订立时未采取足以

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 符号、 字体

等特别标识， 并未对该格式合同履

行应尽的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 因

此该格式条款无效， 法院对租赁公

司的反诉请求不应予以支持； 对于

租赁公司要求刘先生支付违约金

11700 元的诉讼请求， 因租赁公司

未能举证刘先生违反合同的约定致

使合同不能全部履行， 法院亦不支

持。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朱珠

本报讯 为逃避民警追究变道

处罚行为， 一名实习期男性司机竟

两次冲卡， 并撞坏警车逃逸。 日

前， 被告人钱某因涉嫌妨害公务

罪， 被杨浦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

公诉。 最终， 杨浦区人民法院判处

其拘役 4个月。

今年 4 月 16 日 9 时许， 钱某

驾驶机动车行驶至杨浦区淞沪路

环岛处附近违法变道， 执勤民警

赶到， 要求他下车并出示行驶证

和驾驶证 。 “人下车 ， 出示两

证。” 民警喊了两遍， 谁知钱某非

但不理会， 反而一脚油门扬长而

去。

民警见状， 驾驶警车在沪松路

通政路路口将钱某拦停， 示意钱某

靠边停车熄火。 “刚刚为什么不停

车？” 民警示意钱某下车并出示两

证。 “我没有听到。” 钱某狡辩，

随即假装上车拿证， 实则猛踩油

门， 冲卡逃逸并撞坏了停在右前侧

的警车车头保险杠。

见钱某又一次逃逸， 民警立即

继续驾车追赶， 多次鸣笛示警， 最

终再次截停钱某。 “怎么回事？ 喊

你没听到么？” 民警问钱某， 钱某

口口声声称不想被扣车。

“你不想扣车可以停车好好说

话， 非要这样逃跑吗？” 民警反问。

钱某称， 因为自己驾照还在实习

期， 前一日又因为交通违法被扣了

分， “我知道可能造成的后果， 但

是那一刻我脑子里就是想着不要被

处罚和扣车， 也就没有去顾及其

他。” 经鉴定， 警车直接物质损失

为 1000余元。

停车场里有恶狗 车主被咬谁担责？

怕处罚 实习司机两次冲卡逃逸

3岁宝宝患上白血病

保险公司拒理赔获法院支持

凭“霸王条款”要扣保证金？
汽车租赁公司被法院判败诉


